上海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智库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协会智库专家的选聘、履职与日常管理，发挥行业专家智力支撑作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本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协会智库专家的聘任、履职、考核、解聘等全流程管理。
第三条 专家管理遵循自愿参与、择优遴选、动态管理、权责统一的原则。
第二章 选聘条件与程序 
第四条 入选智库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1. 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不良从业记录；
2. 在本行业相关领域具有较高专业造诣，具备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同等专业资历，或拥有丰富的行业一线实践经验；
3. 熟悉行业政策与发展现状，自愿参与协会智库工作；
4. 身体健康，能够正常承担咨询、研究等工作任务。 
第五条 专家选聘按以下程序进行： 
1. 推荐/自荐：单位推荐、行业举荐或个人自荐，提交个人简历及相关证明材料；
2. 资格审核：协会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3. 审议批准：报协会理事会审议通过；
4. 正式聘任：颁发聘任证书，聘期1年，期满考核合格可续聘。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六条 智库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1. 参与协会组织的行业调研、课题研究、论证评审等活动；
2. 对协会工作及行业发展提出独立意见建议；
3. 优先获取协会发布的行业信息与研究资料；
4. 可自愿申请退出智库。 
第七条 智库专家应履行以下义务： 
1. 遵守本办法及协会相关规定，自觉维护协会声誉；
2. 客观、公正、严谨地提供专业意见，对出具的结论负责；
3.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露工作中知悉的涉密信息、商业秘密及未公开事项；
4. 按时完成协会委托的工作任务，积极配合相关工作安排；
5. 与委托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八条 协会秘书处为智库日常管理部门，负责专家联络、信息更新、任务派发、履职记录等事务。
第九条 专家工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课题研究、政策咨询、项目论证、标准制定、评审评估、行业培训、应急咨询等。
第十条 协会对专家履职情况进行年度评估，评估结果作为续聘、解聘的核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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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协会可予以解聘： 
1.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刑事处罚或重大行政处罚的；
2. 严重违反本办法，损害协会声誉或造成不良行业影响的；
3. 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义务，连续三次不完成委托任务的；
4. 年度评估不合格的；
5. 因个人身体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履职的。 
第十二条 专家主动退出的，应提前30日向协会秘书处提交书面申请，经确认后终止聘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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